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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8� � � � � � �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2023-008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集中竞价

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于2019年3月7日至2020年2月14日期间实施回购股份计划，共计回购公司股份

16545.423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2%；回购的股份拟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

库存股和股权激励， 其中库存股股份数为7505.15万股， 用于股权激励的股份数为

9040.2736万股。 2023年1月8日，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按市场价格

减持不超过7505.15万股的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87%。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2023年2月6日至2月14日， 公司减持已回购股

份7505.15万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股东： 回购专

户

165,454,236 1.92%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65,454,

23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

持

完

成

情

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新湖中宝股

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75,051,500 0.87%

2023/2/6 ～

2023/2/14

集中竞

价交易

2.63 －

2.71

200,464,

407

已

完

成

90,402,736 1.05%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15日

证券代码：600651� � � � � � � � � � �证券简称：飞乐音响 公告编号：临2023-006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2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田林路142号华鑫慧享中心2楼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06,292,4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060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鑫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郝玉成先生、严嘉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蔡云泉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5,887,795 99.9762 404,685 0.0238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张君毅为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39,697,731 96.0971 是

2.02

选举罗丹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763,759,114 103.367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

的议案

67,367,964 99.4028 404,685 0.5972 0 0.0000

2.01

选举张君毅为公司第十

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77,900 1.7380 - - - -

2.02

选举罗丹为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5,239,283 184.7932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均为普通决议案，议案均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田海星、山俊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15日

证券代码：600651� � � � � � � �证券简称：飞乐音响 编号：临2023-007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2月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2月14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召开地

点为上海市田林路142号华鑫慧享中心2楼会议室。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0名，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0名。会议由董事长李鑫先生主持，会议出席董事人数及召开会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由于董事会成员的调整，董事会同意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应组成人员进行调整，选举张君毅先

生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及提名委员会委员，选举罗丹先生为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均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调整后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成员：李鑫、郝玉成、张君毅、严嘉、金新、翁巍，主任委员为李鑫。

2、审计委员会成员：罗丹、严嘉、郝玉成、许立俊，主任委员为罗丹。

3、提名委员会成员：郝玉成、罗丹、张君毅、金新、陈云麒，主任委员为郝玉成。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张君毅、罗丹、严嘉、金新、陆晓冬，主任委员为张君毅。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15日

证券代码：601619� � � � �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3-008

债券代码：113039� � �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

根据《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已授

予的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该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08,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注销股份数量（股） 注销日期

108,000 108,000 2023年2月17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经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

权， 公司于2022年11月23日召开了三届十六次董事会及三届十一次监事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公司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108）。

公司于2022年11月24日披露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9），公示期45天，期间公司未收到债权

人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申报。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已授

予的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该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08,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1人，合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108,000股；本次回购注

销完成后，尚未解除限售的2020年股权激励股票剩余41,184,00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登上海分公

司” ）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向中登上海分公司递交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申请。

预计本次回购的限制性股票将于2023年2月17日完成注销。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截至2023年2月13日）

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的股份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1,292,000 -108,000 41,184,000

─股权激励股份 41,292,000 -108,000 41,184,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93,127,527 0 2,393,127,527

总股本 2,434,419,527 -108,000 2,434,311,527

注：以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为准。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

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公司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

期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

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

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

（一）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

与授权，并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的有关规

定；

（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回购数量、回购价格及预计注销日期均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三）因本次回购注销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尚需

根据《公司法》和《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完成限制性股票的注销登记手续以及减少注册

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三年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317� � � � � � � � � �证券简称：天味食品 公告编号：2023-022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回购注销原因：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中，4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共计90,000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注销股份数量（股） 注销日期

90,000 90,000 2023年2月17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 公司于2022年11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并于2022年12月12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4名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9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

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22）。

2．公司于2022年11月25日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23），就本次回购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事宜通知债权人，公司

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

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截至申报期届满之日，公司未

收到任何公司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

1．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草

案）》” ）之“第八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

化”的规定：“（三）激励对象因辞职、退休、公司裁员而离职、合同到期不再续约，自情况发

生之日，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鉴于4

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9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10.96元/股。

2．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4人，合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9万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

成后，本激励计划剩余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911.24万股。

3．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账

户，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上述4人所涉9万股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将于2023年2月17日完成，公司后

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前后股本结构变化表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763,384,090股变更为763,294,

090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9,202,400 1.21% -90,000 9,112,400 1.19%

无限售条件股份 754,181,690 98.79% 0 754,181,690 98.81%

股份总数 763,384,090 100% -90,000 763,294,090 100%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

法规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安排，不存在损

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

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

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及资

金来源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草

案）》的规定。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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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上海

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万股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08,948.96 232,700.14 -10.21

营业利润 -9,291.75 28,865.57 -132.19

利润总额 -9,275.14 29,545.26 -131.3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118.62 28,834.91 -117.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0,443.98 24,673.16 -142.3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1 2.09 -114.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0% 18.76% 减少20.16个百分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74,392.03 445,247.13 6.55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354,712.16 372,789.31 -4.85

股 本 16,600.00 16,600.00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21.37 22.46 -4.85

注： 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数据及指标以编制的合并报表填制；但未经最终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为

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08,948.9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21%；实现营业利润

-9,291.7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32.19%；实现利润总额-9,275.1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31.39%；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118.6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17.7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0,443.9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2.33%。

报告期末，公司2022年末总资产474,392.03万元，较期初增长6.55%；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354,712.16万元，较期初下降4.8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21.37（元），较期初下降4.85%。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内，全球经济出现了经济增速下行和欧美的大通胀，受整体宏观经济、疫情反复及国际

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国内外市场需求均呈现不同程度的萎缩，终端市场需求疲软，导致公司业绩

受到严重影响。

（2）报告期内，为满足公司未来业务拓展的需要，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研发人员增加，对应的人

员薪酬和其他研发投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3） 报告期内，受不利的宏观经济和半导体下行周期因素影响，公司销售不及预期，库存增长较

快，公司本期计提的存货减值准备金额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3、其他影响

本报告期，因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股份支付费用预计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为人民币 9,111.47万元，

该股份支付费用在经常性损益项目下列支，剔除股份支付因素影响后，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3,992.85万元，同比下降87.59%。

（二）主要财务数据指标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主要原因

项目 增减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利润 -132.19

主要系报告期内，受整体宏观经济、疫情反复及国际地缘

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 国内外市场需求均呈现不同程度

的萎缩，终端市场需求疲软，公司营业收入下降，同时公

司加大了对研发的投入和存货减值准备的计提以及增加

股份支付费用所致。

利润总额 -131.3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7.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2.33

基本每股收益（元） -114.83

主要系本期净利润下降所致。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6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公司所载2022年年度主要财务数

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审计，相关数据可能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

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5日

山东坤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山东坤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

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3 年 2 月 1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上市公

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

证券日报网（www.zqrb.cn）。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坤泰股份

（二）股票代码：001260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1,500.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875.00 万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全部为公开发

行新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一定投资风险。投资者应充

分了解主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山东坤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明

联系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白云山路 75号

电话：0535-6362388

联系人：王翔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纳沙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 105号凯喜雅大厦 5层

保荐代表人：陈敬涛、傅国东

山东坤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2月 15日

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兰仪表” 或“发行人” 首

次公开发行 7,3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2〕2326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6.80 元 / 股，本次发行

股份数量为 7,300.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

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

“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

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

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365.00 万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

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为 5,219.50 万

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1.50%；网上发行数量为 2,080.50 万股，占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 28.50%。 根据《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为 5,758.80002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

（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1,460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回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 3,759.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3,540.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8.50%。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中签率

为 0.0295505032%，有效申购倍数为 3,384.03713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3 年 2 月 13 日（T+2 日）结

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

上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

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

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相关子公司不参与跟投。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4,986,07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937,626,676.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18,93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1,227,324.0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7,595,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07,546,0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 37,595,000 股，其中网下比

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3,762,302 股， 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

的 10.01%，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5.15%。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418,930 股，包销金额为 11,227,324.00 元。 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57%。

2023 年 2 月 15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网上及网

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021-22018228

联系人：发行管理部

发行人：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 2 月 15日

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多利科技” ）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3,533.3334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3066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

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533.3334 万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120.0334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13.3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1.87 元 / 股。

多利科技于 2023 年 2 月 14 日（T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多利科技” A 股

1,413.30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3 年 2 月 16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配售

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 2023 年 2 月 16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

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

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弃购

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

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1,910,358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04,865,289,500 股，配号总数为 209,730,579 个，起始

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20973057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419.88888 倍， 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

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53.2834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180.0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9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303250963%，申购倍数

为3,297.59876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2023 年 2 月 15 日（T+1 日）上午

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08 室举行摇号抽签仪式，并将

于 2023 年 2 月 16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15

日

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

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刘雪松、雷志锋：

因你们系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嫌欺诈发行、信息披

露违法违规一案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据《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

款、第二款、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会拟决定：对刘雪松给予警

告，并处以 600 万元罚款；对雷志锋给予警告，并处以 250 万元罚款。

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和 2015 年修订的《证券市场禁入规

定》（证监会令第 115 号） 第三条第一项、 第四条、 第五条，2021 年修订的

《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 185�号）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一项、

第五条、第七条的规定，我会拟决定：对刘雪松采取 5 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自我会宣布决定之日起，5 年内不得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上市公司、 非上

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我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2〕164 号）。 限你

们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到我会领取前述告知书 （联系电话：

010-88061189）。 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你们对我会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不服，可在告知书送达之

日起 3 日内向我会申请陈述和申辩，也可申请举行听证。 逾期即视为放弃陈

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我会将按照前述告知书认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对你

们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决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3年 2 月 15日


